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德宏州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德宏州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转发进一步放开部分政府定价项目

并加强收费和价格监管的通知
各县市发展和改革局、市场监督管理局，州直有关部门：

按照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、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《关于进一步放开部分政府定价项目并加强收费和价格监管的通知》（云发改价格〔2021〕683号）文件精神，自2021年8月15日起，放开机动车检测类（机动车排气污染检测和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）、生猪屠宰加工服务、电动汽车充换电服务、[image: image2.png]


部分律师服务和再生水5项收费和价格项目，实行市场调节价。现将文件转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附件：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

关于进一步放开部分政府定价项目并加强收费和

价格监管的通知
德宏州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                 德宏州市场监督管理局

2021年8月12日

抄送：州生态环境局、州农业农村局、州司法局、州财政局、州住房城乡建设局、州能源局、州交通运输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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